
《審判王信福》─陳欽賢法官導讀 

一、 課程操作說明 

1. 目的：配合新課綱精神，以學生觀點與視角，提出對影片內容及相關議

題的「提問」來進行座談，主持工作亦由學生負責。 

2. 師生共備：由九位高一學生及公民老師組成共備小組，於午休時間召開

4 次討論會議(含觀看影片、分組討論、修整提問、事前排演)。 

3. 講座實施：觀看影片(1小時)、座談(40分鐘) 

4. 與談人：臺南地方法院/陳欽賢法官 

5. 活動對象：國立臺南女中全體高一生 

6.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 

7. 影片來源：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提供(張娟芬編導) 

 



二、 九位高一同學分為三組，各組由兩位公民老師引導協助，針對

影片內容、冤案及延伸議題進行討論，並提出問題如下： 

【面向一：關於「影片」】 

提問序 問題敘述 

Q1 被告陳榮傑的證詞前後不一，為何法院最後仍採信陳榮傑的證詞呢？ 

Q2 證人李慶臨屢傳未到，缺乏交叉詰問程序的判決是否有正當性呢? 

Q3 證人的證詞與多年前的筆錄不同，法官該如何判斷有效性呢？ 

【面向二：關於「冤案」】 

提問序 問題敘述 

Q4 人權團體是依據何種標準來判斷哪件冤案應進行救援？ 

Q5 

證據是否會因為被害人 (例如:警察) 的特殊身分，以及被告前科的

有無，而影響法官的採納與否?又是否會因為法官不想與檢警體系對

抗而影響? 

Q6 
如果多數冤案的形成，與檢警第一時間蒐證的瑕疵有關，那麼身為法

官可以怎麼樣避免冤案的發生呢? 

【面向三：延伸議題】 

提問序 問題敘述 

Q7 

我們都知道，刑事訴訟法中有「審檢分立」的原則，那現實的法庭有

可能會發生法官偏頗檢方的情況嗎？為什麼？ 

(若無，則有什麼因素或制度抑制此情況發生) 

(若有，則又是什麼因素致使？) 

Q8 

人很難完全的客觀，通常都會有自己對於某些事物既定的想法。想請

問法官您在審判的過程要如何避免自己對於被告的喜惡、感受或看

法，去影響判決的結果呢？ 

Q9 

在湯姆熊一案中，您的判決與社會所期待的判決不符，想請問您，「社

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升遷制度」（例如：組織文化、結案壓力）是

否曾在審判中影響過您的判斷，又是如何影響？ 



三、 映後座談補充包(臺南地方法院/陳欽賢法官 提供) 

Q1、被告陳榮傑的證詞前後不一，為何法院最後仍採信陳榮傑的證詞

呢？ 
一件事情，如果同一個人說詞反反覆覆，大部分的人會對他說的事情產生疑

慮，或者直接認為他在放屁。審判也是如此。一個證人的證詞前後不一，甚至出

現多種版本，無論法官是不是念法律的，都應該降低證詞的可信度。 

但我們也能理解，一個人的記憶力是有限的，很多事情的細節很容易被遺

忘，除非那個細節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如果只是細節的描述產生前後不一的情

形，未必會被認為是證據上的瑕庛。 

大部分的時候，法官會用其他可信的證據來檢視前後不一的證詞的，看看是

全部不可信？還是其中哪一次不可信？例如證人一會兒說被告槍殺被害人，一會

兒說被告用刀刺死被害人，此時驗屍報告呈現的傷口就可以用來確定哪一次說的

是虎爛。 

不可信的證詞，或值得懷疑的證詞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若沒有合理的證據

支持，法院要作出「有利於被告」，也就是認為被告沒有犯罪或犯輕罪的決定。

因為刑事審判的第一個目的，是避免冤枉被告。所以有罪判斷的前提，是充分的

證據。 

 

寫完這段話的隔天，我看了一個案子前次開庭的筆錄，記錄一個同案被告為

另一位被告作證的過程，法官問那位被告證人「你有無發現一件事，所有對

其餘二位被告不利的事情你都忘記了，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你都記得，你有無

發現這件事今天的作證內容？」，被告證人回答「 因為記憶就是這樣」。 

這種情形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很常見，許多在起訴前指證被告犯罪的證人，

起訴後都會改口，有賣毒品改說沒有賣是合資購買，有買票的改說沒有買是

贊助活動。這也是為何反覆的證詞，不會被法官全部打掉的重要原因。 

 

Q2、證人李慶臨屢傳未到，缺乏交叉詰問程序的判決是否有正當性呢? 
人是一種會死亡或失蹤的動物。在審判上，被告和證人也是如此。所以法律

會預先設想被告或證人失蹤時該怎麼辦。因為這是立法之後必然會出現的情形。 

因此，如果法院已經盡力去找證人，最後仍然找不到，只好以現有的證據作

出結論，我認為不會使審判失去正當性。 

但法院必須理解到，在起訴前已經留下不利證詞的證人死亡和失蹤，會使被

告失去質詢以及和他對質的機會，而大幅提高被冤枉的風險。 

 



Q3、證人的證詞與多年前的筆錄不同，法官該如何判斷有效性呢？  
這個問題和第一個問題很接近，我的回答也是一樣：用其他可信的證據去檢

視和判斷。此外，在交互詰問的過程中，檢察官或辯護人也會質疑證人：為什麼

你今天講的和過往講的不同？ 

如果證人和劇中情節一樣，主張被刑求或脅迫，且被告方面指出可能被刑求

的情況（例如驗出傷痕，或原本被認為涉案但指證被告之後就不再認為涉案，或

不合理的多次長時間偵訊），檢察官就應該舉證證明那位證人在起訴前沒有被刑

求或脅迫。 

刑求與脅迫取供的調查，不應該是被告的義務，我們不應該要求淪為魚肉的

人民證明自己有被國家侵害，而應該要求身為刀俎的國家機關去證明沒有侵害人

民。因為所有的證據都在國家機關手上。而且，我們也不應該再接受用問警察或

他的機關「你們有沒有刑求脅迫被告？」的調查方式。因為除了白痴，沒有人會

跟法院說「我有，我有刑求被告」。 

 

Q4、人權團體是依據何種標準， 判斷哪件冤案應進行救援？  

這個問題我要直接引用本劇編劇張娟芬的回答，「謹以冤獄平反協會理事的

身份回答：平冤會固定舉行審案會議，有一群律師審查案件是否有冤。平冤的標

準是實質無辜，或者重大程序瑕疵。司改會也類似。廢死則沒有類似機制，因為

沒必要重複。所有死刑案件都是廢死聯盟處理的範圍，但如果是認為有冤的，我

們就向友團如平冤和司改會尋求協助，合作救援。例如謝志宏案就是廢死與平冤

合作，而王信福案是廢死與司改會合作。 

至於救援的門檻要放在哪裡，我的門檻是比較低的。我認為只要判決無法說

服我，就值得啟動救援（而不是根據平反成功的可能性去決定，也不是針對被告

進行道德評價而決定）。這一點我寫在《十三姨 KTV殺人事件》的序，如果你手

邊沒有書的話，我再來挖挖看檔案在哪。」 

我想她的意思是叫各位同學去看她寫的《十三姨 KTV殺人事件》。 

 

Q5、證據是否會因為被害人的特殊身分，以及被告涉有前科，影響法

官的採用？又，是否會因法官不想與檢警體系對抗而受影響?  
第一個問題，刑事審判有兩個階段，先判斷被告有沒有構成犯罪？如果構

成，要判什麼刑罰？ 

在第一個是否判決有罪的階段，法官當然不應該因為被告的特殊身分或前科

影響。但話說回來，真的不會受影響嗎？我沒有那麼有把握。 

舉一個例子，如果一個被告偷各廟宇香油錢 20次，手法都是用尾端有口香

糖的鐵絲去黏紙鈔。在相同情況的案子，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兩手空空走進放香



油錢的正廳，但沒有錄到下手過程的案子，你若是法官，會不會不自覺稍微降低

證據的門檻認為就是被告偷的？會不會自動腦補他一定把鐵絲藏在衣服裡？我

必須誠實地說，影響判斷的因素無所不在，而且我們常常沒有注意到。職業法官

或日後的國民法官，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才有辦法去除或避免不合理的影響。 

至於確認有罪之後的第二階段（量刑），被告的特殊身份和前科紀錄，本來

就應該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考量因素，這時候影響法官的決定，我認為符合法

律的期待。 

第二個問題，法官是審查檢警體系在個案中的作為是否合乎法律要求的人，

所以不會有所謂的對抗。在比賽中，選手對抗的是對手，而不是裁判（當然有時

候也會對裁判的決定表示抗議）。 

但是法官會不會若有若無地偏向檢警？有些法官會，而且不少。在過往不好

的年代，甚至有法官為了避免被懷疑收被告的好處，而用這種方式表彰自己的清

廉。 

另一個想法，是有些法官會覺得律師收被告的錢辦事，為被告說話理所當

然。而檢警都是公務人員，不會因為私人原因而不公正，所以比較願意相信檢警。 

最後，法官和檢察官是同一個系統養成，彼此以學長姊學弟妹相稱，非常容

易不自覺偏向檢方。在本劇中，即便那位律師已經努力表現有禮而專業，但那位

審判長對辯護人和檢察官的態度完全不同，事實上是法庭上的日常。 

我一直記得自己實習時，有一位檢察官帶著一個偵查員來授課，他對我們說

「現在像這種認真辦案的偵查員越來越少，各位同學日後請務必支持他們」，支

持是什麼？就是盡量認為他們的作為合法，阿不然咧。 

我那時候覺得對就應該如此，但十幾年之後覺得很恐怖，當時的同學，有三

分之二日後是法官，各位同學覺得一個法官要幾年之後才會查覺這種想法一刻進

心底，要多少年才會被發現有問題？ 

 

Q6、若多數冤案的形成，與檢警第一 時間蒐證瑕疵有關，身為法官

應如何避免冤案發生呢？ 

誠如我上面所說，刑事審判的第一個目的就是避免冤枉被告，讓惡人受到合

理懲罰的目的要排在後面，不然這社會只要有檢察官就好，不必再付稅金多養一

些不事生產的法官，尤其是社會不喜歡的法官。 

所以刑事庭法官的首要責任，就是避免冤案發生。那要怎麼避免，我的經驗

是法官只要切實遵守無罪推定、罪疑唯輕和嚴格證明原則。 

這麼簡單嗎？其實沒有這麼簡單，很多法官沒有做到。 

何以致之？你知道嗎，法官和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一樣，都是讀聖賢書長大

的。這款人的特色就是喜歡善良，樂於助人，尤其是弱勢的人，但討厭惡人，特

別希望犯罪者可以獲得法律的制裁，被害人的冤屈獲得申張。 



考上法官的也大部分是這款人。於是，法官不自覺地把讓壞人受法律制裁放

在第一個責任，反而把避免冤案排在後面。次序一亂，法官想的就是「這件事是

不是這個被告做的？」，而不是「判他有罪，會不會冤枉他？」（這是有差別的，

不信你在日常生活中試試） 

在座的各位同學，將來一定會有人成為法官，請妳們當法官後，時時刻刻記

得任務的先後順序。 

 

Q7、刑事訴訟法中有「審檢分立」原則，但現實中法庭可能會發生法

官偏頗檢方的情況嗎？為什麼？  
什麼可能，那是刑事法庭的常見的情景。這個問題在 Q2-2我己經報告過了，

請參考。 

因為法官檢察官師出同門，你對同門師兄弟姊妹不夠好，其他師兄弟姊妹立

刻群起攻之。在同一師門中，那會是個壓力，每個人都想在他所處的圈子裡有好

的評價和人緣。 

我講一個我親身經歷的故事，發生在十七八年前。有一個學妹來問我一個案

子的看法，我講完之後，她就說「那這樣我就會變成無罪率很高的法官欵，我不

要...」。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我想知道為什麼。後來，我知道有

不少檢察官不想和無罪率高法官對庭，我就知道原因了。在這之前，我一直以為

無罪率罪高，是一位刑庭法官胸前的勳章。 

要去除這個情況，我的看法是法官檢察官不要再一起受訓，不然就是法官檢

察官律師三種角色一起受訓。 

各位同學，我要請妳們想一下，如果妳是檢察官，你願意為社會放棄這一點

優勢嗎？如果妳現在說願意，日後妳當了檢察官，請別忘了妳今天的願意。 

 

Q8、人很難完全的客觀，想請問法官您在審判的過程要如何避免自己

對於被告的喜惡、感受或看法， 去影響判決的結果呢？  
如果有一個人跟我講，她/他總是理性客觀，我一定先降她/他兩分評價。我

會先懷疑那個人是不是偽善或不誠實的人，如果不是，稍微提高一分，再認為那

個人頭腦不太清楚。 

沒有人可以總是理性客觀，每個人都有她/ 他的立場，每個人都深受自己成

長過程影響，但不是每個人都察覺得到。 

無論我是不是法官，一個人站在我面前對我講話，我總會不自覺得地在心裡

稍微評價一番。這個人木訥實在，我喜歡。這個人講話眉毛東跳西跳，要多看一

下。這個人殺氣騰騰，很有可能就是兇手（誤）。 

之前報告過，刑事審判有兩個判斷階段，先用證據決定被告是不是成立犯

罪？若成立犯罪要怎麼判判多重？ 



在第一個階段，職業法官和將來的國民法官，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只看

證據」，不要讓自己的心中的小劇場影響判斷，因為這樣會害死人。為什麼要時

時刻刻提醒（或相互提醒），因為這違反我們的天性，一個不小心就被影響而不

自知。 

到了第二階段，或許可以放鬆一點。但不妨問問自己，對此人的好惡影響量

刑，會不會造成歧視的情形？被告眉毛亂挑干你法官什麼事？有礙著你或其他人

嗎？善於言詞的人就一定狡滑嗎？如果他是狡滑的人，但狡滑和犯罪無關（例如

過失而造成的車禍），你適合因為她/他的狡滑判他重一點嗎？ 

但在第二階段，有一種情形不妨放得更寬，那就是同情心。很多被告會在法

官面前演，表示出非常值得同情的樣子。很多法官覺得自己很厲害，可以分辨被

告是不是在法庭假裝。 

事實上，大部分的法官沒有那麼厲害。你法官只是一個人，不是神明。沒有

人喜歡被騙。但是，你會因為社會上很多騙取同情心不好的人，就在陌生人需要

幫助時不伸出援手嗎？ 

我剛當法官時也非常非常討厭被騙，所以對於給予寬厚處遇非常謹慎嚴格。

過了幾年，我告訴自己，讓被告騙又何妨？他若騙我，這個案子逃過，下個案子

他還是會倒楣。更年長一點，我會擔心萬一被告不是騙我，我在可以給他機會的

情況不給他機會，他的人生會不會就完全沒有機會了？ 

但容我提醒各位，同情心一用下去，可能有兩種結果。好的情況是被告珍惜

這機會，從此改過向上，皆大歡喜。最不好的情況是，被告利用此一機會，犯下

更嚴重的行為（例如殺死人），社會所有的人都駡你這個給機會的法官。 

說到底，將來妳若是法官，你必須想清楚：掌有這種國家權力時，妳願意讓

自己和社會為陌生人冒多大的風險？ 

 

Q9、在湯姆熊一案中，您的判決與社會所期待的判決不符，請問「社

會輿論」以及「升遷制度」是否曾在審判中影響過您的判斷，又是如

何影響？  
法官是個很特別的行業，我們常常要做和社會期待不符的決定，你們父母繳

稅養我們這群法官，而且強力保障我們的薪水和職務，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我們

做種決定。 

因為社會期待是可以被輿論操縱的（這就是所謂的放風向），尤其是國家機

器的操縱，所以社會需要有人可以不理會這個。 

不然，社會中弱勢或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沒有辦法獲得制度上的保障。如

果所有的決定都要符合社會的期待，那這社會不需要法官，只要有警察和檢察官

就夠了。 

我很相信職務比我高的法官或大法官（含司法院長），也理解這一點，所以

判決不符合社會期待，我不擔心會影響自己的將來（如果我想升遷的話）。但我



們是社會中的一份子，我們當然希望自己的決定獲得理解和支持，至少被願意去

了解。 

因為，可能的社會輿論，是我們在矚目案件決定之前，通常必須意識到的。

那社會輿論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必須誠實地講，可能會（反正我說不會，

人家也不相信）。社會期待必然是法官決定過程中的壓力源，也應該是。法官不

應該完全不理會或不理解社會的期待。 

我的好朋友曾說當法官要有三個特質：正直、善良和勇敢。此時就是要把勇

敢拿出來用的時候。我覺得即便兩手發抖地去做自己會害怕膽怯的事情，也是勇

敢，而且是真正的勇敢，因為勇氣不應該來自無知和兩光。 

大部分的時候，法官的勇敢無法獲得掌聲，這時候我們會很委屈。將來的妳

們，遇到這種情形，請不要沮喪，也不要怪東怪西說人家法盲。帶種一點，再多

花一點力氣去寫理由向社會報告，耐心等待比較好的時代到來，妳的決定和說明

會是台灣社會的文明紀錄。 

說到這裡，大家不妨想想，多年前的美麗島大審，如果有一個不符合社會期

待的決定，該有多好！ 

 

總結 
各位同學，我已經回答完各位的問題，以下是我自己想跟妳們講的事情。各

位可能不知道，這齣戲中的三位法官、被告和辯護律師，都是有實際的法庭經驗

的。那位辯護律師本來就是律師，所以他在演自己，其他的人都有上法庭當刑事

被告經驗，那位演被告的先生當被告的資歷幾乎跟我當法官一樣久。若以觀察各

色法官而言，他的經驗值比我豐富多了。＃他們是以生命經驗詮釋他們所見的法

官。 

這次是我第二次看。第一次看之前，我有個在法院當主管的好朋友（非法

官），她說她看了有點不舒服，她覺得法官有一點被醜化。於是我第一次看的時

候，特別注意了劇中三位法官的演出。 

妳可能會覺得這場審判雖然坐了三個法官，但好像只有一個法官在審案。如

果妳有這種感覺，你的感覺沒有錯。容我帶著羞愧地報告，這是很多法庭的日常，

尤其是第二審年長法官開庭的日常（非全部）。 

坐在審判長左邊那位，我們稱為陪席法官，那個人最常表現出無所事事，或

者明顯地在看自己的東西，仿佛完全置身事外。 

劇中的審判長，雖然有時候會流露出不耐煩的表情，但請注意，她跟被告講

話時，或被告對庭上講話時，審判長的眼睛有看著被告。這一點是並非全部法官

都有做到的優點，而是很多法官疏忽或認為不重要的。 

到現在為止，還有不少法官，甚至是年輕的法官開庭時，問人家話的時候眼

睛是在看卷，有點像返校那齣戲裡那個威權時代的教官。如果妳將來成為個法

官，拜託不要這樣。 

最後，容我向各位報告，我整串文字描寫的有待改進的法官，我自己親身扮



演了至少 20年，我所處的環境就是這種文化。我不知道妳們進來這圈子，是不

是還是這種文化？如果是，你也覺得跟大家一樣是最安全的做法，也沒關係。 

妳只要記得大家都一樣的做法未必是對的，而且你也曾經認為這樣不對。等

你有一天茁壯一點，你可以改變。若有一天有其他法官改變成比較好的做法，妳

可以私下支持他。 

P.S.全文完，終於，這些話律師講了一輩子，但我知道，一樣的話從法官口中講

出來就是不同 


